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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 ) 医疗机构需求采购数据

各医疗机构参考本单位填报范围内医用耗材产品历史采购情

况，结合临床实际，填报2025年本次填报范围内医用耗材的需求

采购数量。本次填报范围内所有27位国家医保医用耗材代码对应

产品的数量 (单位： 个) , 具体到规格型号。

各医疗机构填报的医用耗材需求采购总量原则上应不少于该

医疗机构上报的历史采购总量总和的 90%, 如无法满足，需在系

统内说明具体原因 。

四、 填报流程

(一) 填报方式

本次集中带量采购报量工作依托浙江省牵头医用耗材省际联

盟 集 中 带量 采购 系 统 ( 以下 简称 “系 统” , 网 址 ：

https://sjlm.ybj. zj.gov.cn/tps-local/login) 开展。 各级医

疗机构可使用冠脉血管内超声诊断导管集中带量采购报量时的账

号登录系统， 无法使用原有账号的， 账号需新增、 重置的由各县

( 区 ) 医保局统一汇 总后， 报市医保局增加。

(二 ) 医疗机构数据填报

五、 系统开放时

请各级医疗机构在9月 28 日前登录系统 “带量采购管理”模

块，完成历史采购数据和需求采购数据填报工作。 各医疗机构完

成相关数据填报后， 需打 印 《授权承诺书》 和 《历史采购数据和

需求采购数据汇总表》 , 并送本单位主要负责人签字确认，加盖

公章后， 在系统中上传扫描电子版文件。

间



六、 工作要

2024年 8月 16 日9: 00——9月 28 日 17: 00 。

求

(一 ) 请各级医疗机构高度重视本次填报工作， 指定熟悉工

作的专人负责按要求填报相关采购数据， 确保填报数据真实、 准

确、 要素齐全。

(二) 请各县 (区) 医保部门组织辖区内医疗机构按要求做

好填报工作， 核对、检查并督促医疗机构按期如实填报相关数据。

超过规定填报时间， 原则上不接受填报数据改动 。

(三) 本次填报的具体内容、 填报要求以及系统操作方法，

请参照系统内操作手册。

联系人 ： 张誉文 3263561

附件： 医疗机构账号新增汇总表

宝鸡市医疗保障局

2024年 8 月 19 日




